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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大常委会会议聚焦

湖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名额为 774 名。湖南省第十四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

时实有代表 755 名。此后，湖南省第十

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出缺 2 名：

张家界市选出的湖南省第十四届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欧阳艳，解放军和武

警部队选出的湖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陈震，已调离湖南。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

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

定，欧阳艳、陈震的湖南省第十四届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自行终止。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有关

规定，欧阳艳的湖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相应终止。

截至目前，湖南省第十四届人民

代表大会实有代表 753 名。

特此公告。

湖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

2024 年 11 月 25 日

湖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 39 号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废止、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

于 2024年 11月 29日经湖南省第十四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

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4 年 11 月 29 日

湖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 40 号

《湖南省职业教育条例》于 2024

年 11 月 29 日经湖南省第十四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修

订通过，现予公布，自 2025 年 1 月 1 日

起施行。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4 年 11 月 29 日

湖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 41 号

《湖 南 省 水 污 染 防 治 条 例》于

2024 年 11 月 29 日经湖南省第十四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

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25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4 年 11 月 29 日

湖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 42 号

《湖 南 省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关 于 修 改〈湖 南 省 规 范 性 文 件

备 案 审 查 条 例〉的 决 定》于 2024 年

11 月 29 日 经 湖 南 省 第 十 四 届 人 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

通 过 ，现 予 公 布 ，自 公 布 之 日 起 施

行。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4 年 11 月 29 日

湖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 43 号

《湖南省优化营商环 境 条 例》于

2024 年 11 月 29 日经湖南省第十四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

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4 年 11 月 29 日

湖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 44 号

湖 南 省 第 十 四 届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第 十 三 次 会 议 决 定 ：湖 南

省 第 十 四 届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第 三 次 会

议 于 2025 年 1 月 中 旬 在 长 沙 召 开 。建

议 会 议 的 主 要 议 程 为 ：审 议 湖 南 省 人

民政府工作报告 ；审查湖南省 2024 年

国 民 经 济 和 社 会 发 展 计 划 执 行 情 况

与 2025 年 国 民 经 济 和 社 会 发 展 计 划

草案的报告、湖南省 2025 年国民经济

和 社 会 发 展 计 划 草 案 ；审 查 湖 南 省

2024 年 预 算 执 行 情 况 与 2025 年 预 算

草案的报告、湖南省 2025 年全省和省

级 预 算 草 案 ；审 议 湖 南 省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工 作 报 告 ；审 议 湖 南 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工 作 报 告 ；审 议 湖 南 省

人 民 检 察 院 工 作 报 告 ；补 选 湖 南 省 第

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

人 员 等 ；审 议 通 过 湖 南 省 第 十 四 届 人

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

名单草案。会议召开的具体日期，由省

人 大 常 委 会 授 权 主 任 会 议 决 定 后 向

社会公布。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召开湖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决定

（2024 年 11 月 29 日湖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湖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决定：

一、废止《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

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若干规定》等三件

地方性法规

（一）废止《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

国保守国家秘密法〉若干规定》（1995年 8

月 29日湖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 会 第 十 七 次 会 议 通 过 根 据 2012

年 3 月 31 日湖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第 二 十 八 次 会 议《关

于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修正）

（二）废 止《湖 南 省 药 品 和 医 疗 器

械流通监督管理条例》（2009 年 7 月 31

日湖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三）废止《湖南省民兵预备役工作条

例》（2000年1月15日湖南省第九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根

据 2010年7月29日湖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关于修改部分

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修正）

▲ ▲

（下转5版①）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废止、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

（2024 年 11 月 29 日湖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加速，社区正

成为养老的重要场所。截至 2023 年末，

湖南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1460.4 万人。

如何为他们打造家门口的养老“幸

福圈”？立法先行。

11 月 29 日上午，省十四届人大常委

会第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湖南省社区养

老服务设施配建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

定》）。8条新规，为社区养老服务“保驾护

航”。29日下午，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举行

新闻发布会，就相关问题作了说明。

“小快灵”立法，划出“硬杠杠”

11 月 29 日 11 点半，88 岁的张娭毑

准时来到长沙市开福区双河社区养老食

堂就餐，“每天菜品丰富，只要 12块钱。”

有滋有味，这是张娭毑的幸福“食”

光，也是更多高龄老人心之所向。

目前，我省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发展

尚处于起步阶段，很多社区养老服务设

施配建未落地。

堵点在哪？据调研，我省新建住宅区

养老服务用地人均标准不一、配建场地碎

片化，老城区和已建成住宅区配建社区养

老服务设施数量少、难寻场地、审批复杂。

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职责不清，部分社区

养老服务设施被闲置或变更性质用途。

“小快灵”立法，划出“硬杠杠”。省人

大常委会委员、省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

主任委员祁圣芳介绍，《规定》直击社区

养老服务中存在的设施供给不足、责任

落实不力、设施管理不善三大痛点，明

确了新建住宅区、老城区和已建成住宅

区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配建标准和建

设要求，从“四同步”且要纳入首期建设

内容、补足设施方式、相关手续办理、闲

置资源利用等方面，作了具体规定。

依照《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

改变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的用途，依法拆除

的，应当遵循先建设后拆除以及就近补建的

原则，并按照不低于原有规模和标准补建。

“近”享便利，提升配置

家住长沙市湘江新区的胡大娘告

诉记者，她住在老旧小区，离家最近的

社区养老服务中心也有 4 公里，步行过

去得一个小时。如果小区附近有老年人

活动中心就好了。

如何应对老城区和已建成住宅区

养老设施不足的问题？《规定》明确，老

城区和已建成住宅区的社区养老服务

设施配建面积应当达到每百户不少于

二 十 平 方 米 的 标 准 、总 面 积 不 少 于 三

百 平 方 米 ；无 社 区 养 老 服 务 设 施 或 者

现 有 设 施 面 积 未 达 到 标 准 的 ，县 级 以

上 人 民 政 府 应 当 通 过 新 建 、购 置 、置

换、租赁等方式补足；国有企业以提供

场 地 、设 施 等 方 式 用 于 社 区 养 老 服 务

的，其投入纳入经营业绩考核；支持社

区 养 老 服 务 设 施 进 行 智 能 化 升 级 改

造；在公共活动空间增设适合老年人活

动、休息的设施。

场地“兜底”，生活“有底”

2 年前，樊先生购买了长沙市岳麓

区万科森林公园的大平层，上个月刚收

房，他很关心所在小区未来的养老服务

品质。

新建住宅区怎样依法配建社区养

老 服 务 设 施 ？《规 定》指 出 ，新 建 住 宅

区 应 当 按 照 不 少 于 建 设 工 程 规 划 许

可 证 载 明 的 住 宅 总 建 筑 面 积 的 千 分

之 三 标 准 配 建 社 区 养 老 服 务 设 施 ，且

单 处 设 施 建 筑 面 积 不 少 于 三 百 平 方

米 ；多 个 占 地 面 积 较 小 的 新 建 住 宅

区 ，可 以 由 县 级 以 上 人 民 政 府 就 近 统

一配建。

调 研 发 现 ，新 建 住 宅 区 养 老 服 务

设 施 产 权 归 属 及 移 交 是 个 难 题 。《规

定》明确，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应

当约定新建住宅区养老服务设施的配

建规模、标准要求、移交方式、接收主

体、产权归属等内容。新建住宅区配建

的养老服务设施自竣工验收合格之日

起 三 个 月 内 ，建 设 单 位 应 当 将 养 老 服

务设施以及有关建设资料无偿移交给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接收

主体。

《湖南省社区养老服务设施配建若干规定》获表决通过

打造家门口的养老“幸福圈”有法可依了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何金燕 见习记者 崔贝勒

11 月 29 日，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

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湖南省优化营商

环境条例》，条例将于 2025 年 1 月 1 日起

施行。29日下午，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举

行新闻发布会，就相关问题作了说明。

“条例坚持突出问题导向、加大制度

创新力度、强化监督刚性保障，能更好适

应湖南省情，更具湖南特色。”省人大常委

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胡雪清介绍，条

例在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基础上，

对20多项制度进行了补充完善和创新。

打造综合成本“洼地”、要
素集聚“磁场”

如何更好降低综合运营成本，是企

业当前普遍关心的问题之一。围绕助企降

本增效，本次条例推出了不少具体举措。

“条例在破除隐性门槛、降低准入

成本、规范涉企收费、减轻经营负担等

方面均有新的突破。”省优化经济发展

环境协调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风华介绍，

如针对中介服务质量不够高、转嫁费用

增加企业负担等问题，条例在全国率先

提出建立行政审批中介服务质量评价

机制，并要求政府机关委托的行政审批

中介服务事项实行“谁委托、谁付费”，

不得向市场主体收取费用。

同 时 ，条 例 还 设 立“ 要 素 保 障 ”专

章，在土地、资本、能源、物流等要素保

障方面打出“组合拳”，聚力破除隐形收

费或转嫁成本等问题。如建立中小企业

应急转贷机制，优化水、电、煤、气等资

源性产品交易和供应制度，完善综合立

体交通运输体系等。

“条例将助力湖南打造综合成本‘洼

地’和要素集聚‘磁场’。”刘风华表示。

严防“新官不理旧账”，加
大对失信行为惩戒力度

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和社会信用环

境，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 刘 明 政 介 绍 ，针 对 防 范 政 府 拖 欠 账

款、进一步推进“新官理旧账”和加强信

用 建 设 等 ，条 例 重 点 围 绕 加 强 源 头 治

理、严防“新官不理旧账”、加大对失信

行为惩戒力度、树立政府信用平台权威

等方面推出系列硬核举措。

比如，条例在全国首次明确规定，

政府投资的工程建设和货物、服务采购

未纳入预算或者未落实资金来源的，不

得开工、采购，不得以任何方式要求市

场主体垫资建设或者提供服务。

聚焦严防“新官不理旧账”，条例要

求国家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对历

史形成的无分歧拖欠账款和经过司法

裁判无异议的账款，应当制定偿还计划

并严格执行，同级、上级人民政府应当

对计划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条例还在全国率先提出，无正当理

由拖欠账款的，由有权机关责令改正；情

节严重的，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

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当年不得给予奖

励，在政务处分期内不得晋职晋级。

此外，条例规定，建立健全违约失

信投诉制度，将政府违约失信情况纳入

营商环境评价，并加大对违法进行公共

资源交易活动等行为的联合惩戒。

围绕树立政府信用平台权威，条例

在全国率先提出，非政府主办的各类信

用信息服务平台应当根据国家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和省公共信用信息服

务平台发布的相关信息，及时更新涉及

市场主体的信用信息等。

无事不扰、有求必应，涉企
执法检查必须扫码登记

“重复执法”“多头执法”“选择执

法”，一直是企业最头疼的问题之一。难

题如何破解？

“条例对从严监管执法行为作出了

系列硬性规定，让广大市场主体放心、

安心、舒心。”刘风华介绍，条例牢固树

立监管要服务企业、帮助企业、不打扰

企业理念，坚持无事不扰、有求必应，并

重 点 围 绕 创 新 执 法 方 式 、规 范 执 法 行

为、严格执法监管“三个环节”推进服务

型执法。

“条例实施后，执法检查不扫码、不

登记，就是执法犯法。”刘风华表示，条

例在全国首创，将涉企执法检查扫码登

记制度纳入法条，但凡对企业开展执法

检查，必须扫描湖南营商码进行登记，

并主动接受被检查对象的评价和监督。

在规范执法行为方面，条例推行包

容审慎监管，体现执法温度，特别要求

依法制定不予处罚、减轻处罚清单和不

予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清单并对社会公

开，并有力约束“一人生病，全家吃药”

等运动式执法行为。

围绕严格执法监管，条例坚持将行

政执法放在监督的“笼子”里，明确规定，

不得将执法检查次数和办案数量与考核

评价挂钩；不得层层分解下达量化指标；

不得逐利执法、选择执法、过度执法。

《湖南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获表决通过

立法护航，让企业放心安心舒心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唐亚新

《湖南省社区养老服务设施配建

若干规定》于 2024 年 11 月 29 日经湖

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4 年 11 月 29 日

湖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 45 号

湖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决定，对《湖南

省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条例》作如下

修改：

一、在第一条中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

督法》等法律”后增加“和《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完善和加强备

案审查制度的决定》”。

二、在第六条增加两款，作为第三

款、第四款：“制定机关应当于每年 1

月底前将上一年度制定、修改和废止

文件的发文目录报送接受规范性文件

备案的人大常委会。

“县级以上人大常委会应当在每

年第一季度向社会公布上一年度备案

登记的规范性文件目录。”

三、将第九条修改为：“对规范性

文件进行审查，发现存在合法性问题，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提出意见：

“（一）超越法定权限；

“（二）与法律、法规以及上级或者

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

决议、决定等相抵触；

“（三）违法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

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违法增加

国家机关权力或者减少其法定职责；

“（四）与法律、法规的立法目的、

原则明显相违背，旨在抵消、改变或者

规避法律、法规规定；

“（五）违反授权规定；

“（六）违反法定程序；

“（七）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

情形。”

四、将第十条修改为：“对规范性文

件进行审查，发现存在明显不适当问

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提出意见：

“（一）明显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和公序良俗；

“（二）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

权利与义务的规定明显不合理，或者

采取的措施与其目的明显不匹配；

“（三）因现实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而不宜继续施行；

“（四）同一效力层级的规范性文

件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严重影

响规范性文件适用；

“（五）其他明显不适当的情形。”

五、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三条：“经

研究，审查建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

以不启动审查程序：

“（一）建议审查的规范性文件已

经修改、废止或者失效；▲ ▲

（下转5版②）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湖南省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条例》的决定

（2024年11月29日湖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免去：

欧阳艳的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职务。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免职名单
（2024 年 11 月 29 日湖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决定任命：

陈博彰为湖南省财政厅厅长。

决定免去：

陈博彰的湖南省审计厅厅长职务。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免名单
（2024 年 11 月 29 日湖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任命：

谭青峰为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

审判第二庭庭长；

闫伟（女）为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审判第二庭庭长；

王莉（女）为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审判第一庭庭长；

谭智崇为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

监督第一庭庭长；

刘海洲为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

监督第二庭（林业审判庭）庭长；

禹爱民为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

信访局立案二庭庭长；

李功胜为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

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李世锋为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

审判第二庭副庭长；

韩德科为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

审判第三庭副庭长；

唐艳（女）为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曾志燕（女）为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审判第三庭（环境资源审判庭）副庭长；

向英（女）为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监督第一庭副庭长。

免去：

陈小珍（女）的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政审判第一庭庭长职务；

孙劲松的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

信访局立案二庭庭长职务；

韩德科的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

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职务；

李功胜的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

审判第三庭副庭长职务；

谭智崇的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

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职务；

曾志红（女）的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职务；

邓志伟的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

审判第二庭副庭长职务；

闫伟（女）的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审判第三庭（环境资源审判庭）副庭长

职务；

李世锋的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

督第三庭（行政审判第二庭）副庭长职务。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
（2024 年 11 月 29 日湖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